
《警例》列明有權進入商場執法
●《警隊條例》第50條（3）：如任何警務
人員有理由相信任何須予逮捕的人已進入
或置身在某處，則居住在該處或管理該處
的人在該警務人員提出要求時，須容許該
警務人員自由進入該處，並給予一切合理
的便利，以便他在內搜查。

●《警隊條例》第50條（4）：如未能根據
第（3）款獲准進入該處，則任何人在根據
手令行事的情況下，及在本可發出手令但
為免使須予逮捕的人有機會逃離警務人員
而未取得該手令的情況下，該人進入該處
及在內搜查，乃屬合法；該人如在妥為宣
告其所具權能、目的及內進的要求後，仍
無其他方法獲准內進時，則他為得以進入
該處而擊破任何地方的外部或內部的門或

窗，均屬合法，不論該地方是屬於須予逮
捕的人或其他人的。

●《警隊條例》第50條（5）：警務人員或
其他獲授權執行逮捕的人，為使自己脫身
或為使任何其他合法進入任何地方以執行
逮捕而被扣留在內的人脫身，可強行闖破
任何地方。

●《警隊條例》第63條：任何人襲擊或抗拒
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或協助或煽惑任何
人如此襲擊或抗拒，或在被要求協助該執
行職責的人員時拒絕協助，或意圖妨礙或
拖延達到公正的目的而提供虛假資料，以
蓄意誤導或企圖誤導警務人員，循簡易程
序定罪後，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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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網傳東區醫院有醫護人
員抵制警員在醫院飯堂使用職
員價，並貼出抗議警方的標語

女警借廁所 商場竟稱􀎠憂慮􀎡
多個商場屋苑禁警進入 涉嫌違法

請英國拿鏡子照照自己吧
現在已是二○一九年，但不少英

國人拒絕面對大英帝國早已淪為夕陽
餘暉的事實，依然緬懷昔日橫行天下
的榮光，彷彿時間停滯於一八九九年
，甚至是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的年代
。時空錯亂的結果，就是老出洋相，
自取其辱。

英國外相藍韜文直接打電話給香
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施壓，就是一個
十分無理、可笑且踐踏外交禮儀的舉
動。他要求特區政府就近期的連串抗
議展開 「獨立調查」 ，又說支持中英
聯合聲明賦予的高度自治、譴責暴力
云云，雖說口氣比美國人的蠻橫粗暴
、口不擇言 「柔和」 一些，但插手香
港事務、干預中國內政的本質不變，
因此遭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嚴辭斥
責。事實上，香港回歸逾二十二年，
中英聯合聲明成為陳列在歷史博物館
的文物，英國對香港是一無主權，二
無治權，三無監督權，根本沒資格對
香港事務說三道四。

再說，依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特

區的外交事務歸屬中央政府管理，英
國政府打交道的對象是中國外交部門
，而不應該直接致電香港特區的行政
長官。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外交部長
直接打電話給倫敦或者伯明翰的市長
，要求對方做什麼不做什麼，英國人
會不會欣然接受？如果人人都不遵守
外交規則，世界豈不亂套？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英國政府
違背最起碼的外交禮節，一再在香港
問題上強調那一份早已成為過去式的
「責任感」 ，除了希望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失敗的陰暗心理作祟
，幸災樂禍，也是藉香港連串亂象 「
抽水」 。英國人透過這種方式 「刷存
在感」 ，也真是蠻可憐的。

可惜時光一去不復返，不管英國
人如何緬懷過去，都無法挽回大英帝
國早就沒落且自顧不暇的事實。現在
的英國是 「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英國脫歐成為一盤爛帳，糾纏三年
至今未成，國內嚴重撕裂，且不說蘇
格蘭存在濃厚的獨立思潮，好不容易

才平息下來的北愛獨立火頭隨時再次
燃起。一旦脫歐成真更是噩夢，英國
淪為孤家寡人，更需要中國的投資及
市場。英國人就是如此小雞肚腸，一
方面強調與中國進入 「十年黃金」 關
係，欲乘中國崛起的順風車，另一方
面又玩兩面三刀，噁心中國人的小動
作不斷，簡直神經分裂。

當然，英國政府不敢單挑中國，
而是次次跟在大佬美國的後面吆喝，
在香港問題上如此，在南海問題上亦
如此。美國派軍艦到南海耀武揚威，
英國也吵嚷着重返亞太，早前更派了
一艘戰艦到南海挑釁，不料遭到十六
艘中國軍艦的 「圍觀」 ，且中方的軍
艦比英國的更大更先進，英國人 「示
威」 變 「示弱」 ，情何以堪！

普京說得對，真理只在大炮的射
程之內。大英帝國淪為破落戶，連伊
朗都敢扣留英國船隻，強大的中國又
豈會將英國的搞搞震放在眼內？英國
人真應該拿鏡子照照自己的樣子，別
再自取其辱了。

社 評

縱暴辱警不可一不可再！暴力衝擊蔓延全港，警隊頂
住壓力堅守崗位，竭力維持社會秩序，但執勤期間不時面
對刁難。有商場及屋苑張貼告示拒絕警察進入執法，甚至
有商場在社交媒體發文，對警員事前未有通知便進入商場
借用洗手間表示遺憾。有市民批評商場帶頭製造社會分化
，反問 「警察有生理需求有何不妥？」 「警察亦是人，何
解需要這樣排擠和歧視？」 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質
疑，商場貼告示拒絕警察進入是向暴力示弱，對於有商場
疑似拒絕警員使用洗手間，他認為完全是不人道及不可接
受。

大公報記者

亂港暴徒上周六（10日）在九龍新界多

處破壞搗亂，其間更衝出荃灣港鐵站對開一

段青山公路荃灣段及大河道，設置路障，堵

塞來回交通。新世界旗下的荃灣商場愉景新

城當晚在facebook發文，指有防暴警察未有

通知、在場亦有大批家庭顧客情況下忽然進

入商場使用洗手間，商場管理處表示遺憾。

帖文提到，當晚10點04分，有數名警察

從美環街進入商場，在使用最就近的洗手間

五分鐘後，全部迅速離開。商場保安人員得

悉他們進場後，已即時上前交涉。貼文又稱

，對於有數名警察忽然出現，可能令部分顧

客或商戶感到憂慮，管理處對此深感抱歉。

網民促檢討處理手法
貼文在網上引起熱議。有網友批評有些

聲音受 「仇警」 氛圍影響，避而不談警察出

面維持治安、守護居民，對商場立場感到非

常失望；有網友認為，警察也是人，也有生

理需求，借用洗手間實為小事一件，根本無

需交代，建議商場檢討處理手法。有市民更

表明會去信商場及新世界發展，認為通告不

但產生 「香港警察＝製造恐慌」 之感覺，還

把責任推到警察身上，質疑商場帶頭製造社

會分化，有 「歧視」 香港警察之嫌。

警方回應查詢表示，警方8月10日晚在

荃灣警署附近戒備，其中一輛警車停泊在美

環街近愉景新城第八座，其間一名女警務人

員因生理需要，要去洗手間，而當時最近的

洗手間是愉景新城的洗手間，為盡快解決生

理需要後返回工作崗位，所以該名女警務人

員由四名男警務人員陪同下進入商場洗手間

，其後隨即離開商場。

愉景新城商場管理處回覆查詢稱，商場

職員當日絕無阻礙警方人員使用洗手間，有

關警員亦於使用後離開。稱 「事件因溝通問

題引起誤會，商場管理處深感抱歉，日後將

加強人手在場溝通。」
近期暴力衝擊蔓延多區，部分商場及屋

苑沒有抵制惡勢力，甚至張貼告示，公開拒

絕警察介入，有縱容暴力之嫌。警方昨日在

深水埗清場期間，西九龍中心職員竟然關閉

出入口，禁止警員進入。《大公報》向西九

龍中心查詢職員拒絕讓警員進入的考慮，截

稿前未獲回覆。

另外，亂港派原擬發起昨日港島東遊行

，網傳太古城、西灣河太安樓等屋苑均張貼

告示，稱除非住戶需警方協助或警方有法庭

手令，否則管理處不會貿然讓警方進入。

地契條款列明可進出執法
太古城物業管理公司回覆查詢稱，公司

是應業主要求列明就未經許可人士及警方進

入大廈時的安排，告示只供住戶參閱。稱 「
在緊急情況下、或有人致電999報警，管理

公司會協助警方執行職務。」 太安樓管理處

接受查詢時確認有貼出相關告示，但問及是

業主要求或管理處自行決定張貼有關告示，

職員聲稱正在忙，並掛斷電話。

部分商場地契條款清楚列明警方可暢通

無阻進出執法，包括早前發生衝突的沙田新

城市廣場、沙田中心、沙田廣場、好運中心

、金鐘太古廣場和上水廣場等，而即使部分

商場沒有相關條款，但不少商場因設有公共

空間，地契條款中有因應公眾安全訂立的條

款，例如業主需確保該等地方暢通無阻。

除地契條款外，根據第232章《警隊條

例》第50條，如警務人員有理由相信任何須

予逮捕的人已進入或置身在某處，居住在該

處或管理該處的人須容許警務人員自由進入

該處，並給予合理便利，當中更列明 「免使

須予逮捕的人有機會逃離警務人員而未取得

該手令的情況下」 ，入內搜查乃屬合法。換

言之，警方按執法需要可以在無手令下進入

私人地方。而根據《警隊條例》第63條，意

圖妨礙警務人員執法，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

禁六個月。

商場指引不能凌駕警例
有專家指出，在香港法例中有多種法例

可以不用法庭手令可以進入，甚至強行進入

任何處所、地方進行拘捕或搜查，這些法例

包括警隊條例、毒品條例等。 「並不是個別

的管理公司再另立規例來規管依據香港法律

執行公務的公職人員的執法權力，這個是完

全錯誤和荒謬的」 ，分析指，這也會令執行

阻止這些公職人員依據法例進入該處所的物

管人員無端犯上官非。

太古城

愉景新城

太安樓

●暴徒以各種字眼
辱罵警察，甚至
有上班警遭追擊

●在伊利沙伯醫院
，有醫生與護士
向在警崗的警員
說： 「你哋唔應
該喺呢度，你哋
行返出去，因為
你哋係狗！」

●暴徒以鐳射槍照
射警員，至少9
名警員被射傷

●暴徒向黃大仙紀
律部隊宿舍投擲
雞蛋、磚頭，有
玻璃窗碎裂，單
位內滿目瘡痍

●有為人師表在網
上留言，詛咒警
察 「死全家」

資料來源：
大公報記者整理

􀎠連登仔􀎡恐嚇要􀎠伏擊警察􀎡
【大公報訊】暴徒步步進逼，警察堅守崗位

，守護法紀，成為暴徒眼中釘，甚至家人都受牽

連。昨夜有暴徒在連登討論區發帖恐嚇要 「伏擊

警察」 ，要 「禍及妻兒」 ，稱一定要 「血債血償

」 。帖文叫囂 「唔可以輸，只可以不斷升級（暴

力），點伏擊自己諗，暗搞。做完即閃」 ……充

滿恐怖分子恐嚇口脗。

近兩個月以來，警察飽受各類程度侮辱和傷

害，例如今年六月在伊利沙伯醫院，有醫生與護

士向在警崗的警員說： 「你哋唔應該喺呢度，你

哋行返出去，因為你哋係狗！」 直至七月初為止

，逾1100名警員及親友資料被 「起底」 。警察家

屬不單被 「起底」 ，暴徒向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

投擲雞蛋、磚頭，有玻璃窗碎裂，暴徒又以鐳射

槍照射宿舍的窗口。更有為人師表在網上留言，

詛咒警察 「死全家」 。

警察遭受
侮辱及攻擊

止暴制亂

關 昭

擋在警隊前面的PRESS
一名中國通訊社女記者，日前在

港鐵站內採訪堵塞港鐵車門的 「不合
作運動」 ，其間被二十多名黑衣男女
包圍，要其刪除手機照片，一名在場
的香港電台記者竟助紂為虐，聯同暴
力分子脅迫中通社女記者就範。

作為同業眼見 「行家」 遇事，不
施以援手、代為緩頰，反而再 「踩多
一腳」 、兇埋一份，當時該名港台記
者究竟是在正常採訪還是在參與堵塞
行動？令人質疑。

事實是，自 「反修例」 事件發生
兩個月來，包括香港電台記者在內的
部分新聞從業員，他們在事件中扮演
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實在令人感到
吃驚、不解以至反感。記者的天職，
不是應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報道事實，
協助市民讀者了解真相的嗎？然而，
在已持續兩個月的連串暴力衝擊中，
讀者和觀眾經常看到的是大量帶有選
擇性以至 「一面倒」 的畫面，警員驅
趕顯得 「如狼似虎」 ，暴徒揮舞鐵通
、木棍以至掟磚的鏡頭卻只是一閃而

過，彷彿執法者是在濫用武力對付無
辜的示威者而不是在對付暴徒。事實
真相被扭曲，是非對錯自然也就被顛
倒了。

當然，新聞媒體有社會責任，新
聞從業員也會有個人取向，但大批穿
上PRESS字樣背心的人擋在警隊前面
阻礙前進，這到底是必要的採訪還是
客觀上在為暴亂者打掩護、爭時間，
增加執法者的工作困難？

當然，《蘋果日報》 「肥佬黎」
已是人所共知的全港 「暴亂老闆」 ，
《蘋果》日日滿紙歪曲事實、煽動仇
警，其反華反共、抗中亂港已到了昭
然若揭的地步。《蘋果日報》的存在
是本港新聞工作的不幸和羞恥，多年
來已嚴重破壞和毒化了本港的新聞工
作生態環境，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年輕一代的新聞記者和編輯應該醒
醒，維護社會治安和保持繁榮安定，
才是全體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和你們
的天職。

井水集

▶有商場及屋苑張貼告示
拒絕警察進入執法，有市
民批評商場帶頭製造社會
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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